


財團法人法治推廣服務基金會獎學金設置要點

一、設置目的：為宏描法治教育，並培育國內優秀法律人才，本會特設置獎學金（以下簡稱本獎學金）。

二、頒發對象：本獎學金以頒給國內公立或經教育部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法�系所在學學生為對象。

三丶申請資格： l ． 全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為八十五分以上（每學期平均成續均應在八十五分以上），操行成績為甲等

/80分以上者。

2.@一珥 钅過且他心囚金 、 a n圭 忙苴他且羽他性之 珥金 。

3 ． 大一生及碩博－生不能使用前一年級（高三／大四／碩二）成續申請。

四、頒發標準：1．本獎學金每學年頒給合於申請條件之大學院校，大學部及研究所學生每校至少一名，每名頒給獎

學金新台幣壹萬元正，由本會自申請學生中擇優選定之。申請合格人數超過十五人以上者，加頒

發第二名同學獎學金一菡元。

2． 合於申請條件，未獲頒獎學金者，本會酌予獎勵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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